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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7/2021/ND-CP号法令

关于2015年之前实施的

配套工业产品生产项目

的税收优惠

新颁布法规：

政府于2021年6月4日发出的第57/2021/ND-CP号法令

（“第57号法令”），该法令修改并补充了第218/2013/ND 

-CP号法令对2015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SI产品生产项目，

并获得了配套产业（“SI”）产品生产项目优惠认证规定的

适用企业所得税（“CIT”）税收优惠政策。该法令自签署

日期（2021年6月4日）生效。

本期新知中，德勤越南望向企业提供以下要点：

1. 根据第57号法令规定的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和
税收优惠期限的确定原则

2. 德勤越南的观点

3. 德勤越南的专业服务

简介

第 57 号法令的诞生

• 根据2015年1月1日起生效的第71/2014/QH13号

法律，引入了SI产品生产项目的CIT税收优惠政策，

然后是关于发展配套产业的第111/2015/ND-CP号

法令。然而，在实施过程中，该项政策仍存在诸

多障碍，导致企业之间在应用过程中缺乏一致性

和公平性。

• 因此，经过政府、部门、政府机构和企业界的

共同努力下，第57号法令的诞生被视为积极信号，

有助于消除自发出的第71/2014/QH13号法律以来

由各企业多年就申请CIT税收优惠政策所提出的瓶

颈和障碍。政府、部门和机构明确表示听取并积

极认可企业界、协会和外交机构的建议，然后提

出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政策计划，彻底消除企业的

障碍和困难。

• 在第57号法令呈递与制定过程中，自2017年以来，

德勤越南提供了有关SI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公共

媒体的各种深入见解，以及与企业界和政府密切

配合，及时向各部门和政府机构传达潜在问题和

提出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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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税收优惠的对象和确定原则

第57号法令规定的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对象

该法令的受益者包括在2015年之前拥有SI产品生产的

投资项目（新投资和/或扩大投资）并获得SI优惠认证

（“SI认证”）的企业。该法令适用于以下三个案例中

之一，具体如下：

税收优惠的剩余期限 = 应SI税收优惠条件下享受的税收优惠
期限（如有免税、减税、优惠税率）-应其他税收优惠条件
下已享受的税收优惠期限（如有免税、减税、优惠税率）

案例 1 – 2015年1月1日前实施并尚未享受CIT税收优惠

政策的SI项目；

案例 2 – 2015年1月1日前实施并应其他条件下所享受CIT

税收优惠已到期的SI项目（除了SI优惠外）；

案例 3 – 2015年1月1日前实施并应在其他条件下正在

享受CIT税收优惠政策的SI项目（除了SI优惠外）。

以前年度溢缴税款的处理

在适用第57号法令规定的税收优惠的过渡原则后，

如果企业因重新申报而调整已申报或经过税务机关

审核的CIT税额和滞纳金（如有）的减少，导致企业

溢缴的CIT税额和滞纳金（如有），根据税收征管理法

第60条规定，企业有权要求税务机关对溢缴的CIT税额

和滞纳金进行调整和处理。

税收优惠期限的确定原则

• 属于上述案例之一的企业，可以对SI产品生产项目

所产生的收入追溯适用最高CIT税收优惠水平，享

受税收优惠期限为自SI认证颁发之日起的纳税期的

剩余期限。

• 适用 “数值扣除” 规则以确定享受税收优惠的剩余

期限，具体为：应SI税收优惠条件下享受的免税、

减税、优惠税率的优惠期限减去应其他条件下已

享受的免税、减税、优惠税率的优惠期限（如有）

• 第57号法令还规定的三个具体案例，以说明如何确

定上述三个案件税收优惠的剩余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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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7号法令对企业的意义

目前第57号法令的颁发对SI企业具有重要意义。实施该法令政策所带来的税收节省 不仅对因Covid-19大流行的

影响而处于困难状态的常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提供更多财力，而且还可以加强企业对政府在努力改革机制

和政策、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的坚信。

企业应该如何应用税收优惠政策？

在SI产品制造运营的企业，特别是2015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SI项目企业，应积极研究或寻求税务专家以协助评

估是否符合法令规定条件的能力，旨在及时执行必要的程序来应用税收优惠政策。

对SI领域运营企业的建议：

• 应对项目的资格进行评估是否符合SI领域税收优惠条件和第57号法令的规定，从而制定适用税收优惠的

策略，以优化CIT税收优惠。

• 与工业和贸易部、税务机关等专门管理机构配合实施必要的程序，以便及时和符合规定地实施税收优惠。

• 在项目运行期间应维持税收优惠条件，以充分享受CIT优惠。

德勤越南的观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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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我们相信本新知能为企业在的战略计划、优化政府对 SI 领域的 CIT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和视角。

德勤越南将继续为企业提供有关该领域的CIT税收优惠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新知。

• 凭借我们在实际项目中积累的经验，德勤越南可望通过德勤全球投资及创新鼓励政策咨询服务（Gi3）服务

团队，为您提供 SI领域优惠相关的协助服务：

税负优惠申请 税负优惠合规性策略咨询与分析

• 评估和分析符合优惠标准的

机会和可能性。

• 为税负优惠优化的战略计划

提供建议。

• 对税负优惠申请的路线图提

供建议。

• 协助准备文件并与工业和贸

易部配合，以获得SI认证。

• 协助与税务部门工作以就SI

领域适用CIT税收优惠申请

获得税务确定性裁决。

• 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协助

复核以维持CIT优惠资格。

德勤越南的专业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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